
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07 年度值夜臨時人員 

甄選簡章 

一、名額：值夜臨時人員 1 名。 

二、性別：不拘。 

三、工作地點：本校。 

四、薪資：依勞基法之基本工資（未含勞保公付、職業災害保險、提撥勞退金、 

    健保公付等費用）。 

五、僱用期限：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六、資格條件： 

（一）國民小學以上畢業。 

（二）具行政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（三）具服務熱忱、配合度高、負責盡職。 

（四）錄取後查驗證件正本無誤，始得正式進用。 

七、工作項目： 

（一）大門警衛及夜間巡察。 

（二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（三）實際工作項目雙方簽約而定。 

八、報名方式及檢附證件： 
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請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 17 時前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） 

     備妥下列相關文件逕送或掛號郵寄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（總務處），信封 

     上請註明「參加臨時人員甄選」字樣。 

（二）應檢附證件：（請以 A4 紙張格式依序裝訂） 

1、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1 份。（附件一） 

2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。 

3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 份。 

4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1 份。 

九、資格條件經審查合格者，通知面談甄選，經甄選錄取人員，依本校通知日期 

    到職任用。資格不符、證件不齊者，恕不受理，應徵資料不另退還。 

十、本校總務處聯絡電話：（03）8882054 分機 21；聯絡人：事務組長李泳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07 年度值夜臨時人員甄選 

報名表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(附件一) 

姓   名  性    別  

照片 

年   齡  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電    話  

學   歷  

現   職  婚姻狀況 □已婚      □未婚 

專   長  

通 訊 處  

經   歷  

審查證件 

□1、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1份。（附件一） 

□2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□3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份。 

□4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1份。 

資格審核  

結    果 
 

備    註  

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簽(名)章： 


